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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茲修正漁會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漁會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漁會以保障漁民權益，增進其知識技能，改善其生活，並謀漁業之發展為宗旨。
第　二　條　　漁會為法人。
第　三　條　　漁會之主管官署，在中央為社會部，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其主辦之事業，應受各該主管官署之指導監督。
第　四　條　　漁會之任務如左。

一、關於漁業之改良事項。
二、關於漁村漁市之改進事項。
三、關於漁民貸款漁業用鹽及漁船漁具之統籌供應事項。
四、關於漁民教育之舉辦事項。
五、關於水產陳列所及賽會之籌辦事項。
六、關於各種合作社之組設事項。
七、關於儲蓄保險醫療所托兒所及其他福利事業之籌辦事項。
八、關於漁池之租賃及建築事項。
九、關於漁業之保護及救卹事項。
十、關於漁業之調查統計及建議事項。
十一、關於水上標識及漁船航行安全設備之籌辦事項。
十二、關於漁業爭議之調處事項。
十三、關於政府之諮詢及委託辦理事項。
第二章　設　　立

第　五　條　　漁會分縣（市）漁會、省漁會聯合會及中華民國全國漁會聯合會。
縣（市）漁會在漁業繁盛之縣市設立之，其會所得設於漁業繁盛之地區，不以縣市政府所在地為限。
縣（市）漁會得在縣市境內距其會所四十里以外或情形特殊之重要港埠設立分會。
第　六　條　　同一區域內不得組織兩個同級漁會，下級漁會應受上級漁會之指導。
第　七　條　　縣（市）漁會或分會，得視實際需要情形，將會員按其業務類別，編為小組。
第　八　條　　漁民隨汎至各省縣漁區採捕時，縣（市）漁會得設臨時事務所於各該漁區，處理有關業務。
第　九　條　　縣（市）區域內具有漁會會員資格者，滿五十人以上時，應即發起組織縣（市）漁會。
縣（市）漁會組織在五單位以上時，得組織省漁會聯合會。
省漁會聯合會或院轄市漁會合計在五單位以上時，得組織全國漁會聯合會。
第　十　條　　縣市漁會之設立，由發起人推定籌備員組織籌備會，報請當地主管官署備案後，依法組織之。
第十一條　　漁會章程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名稱及宗旨。
二、區域組織及會址所在地。
三、會員資格及權利義務。
四、會員入會出會及除名。
五、職員額數權限及選任解任。
六、會議。
七、共同設施之事業。
八、經費及財產之管理。
九、章程之修改。
十、解散及清算。
第十二條　　漁會於召開成立大會前，應將籌備經過連同章程草案，呈報主管官署，並請派員監選。
第十三條　　漁會於組織完成時，應於十日內造具會員名冊、職員略歷冊，連同章程，向當地主管官署登記，並由主管官署頒發登記證書及圖記。
第三章　會　　員

第十四條　　凡中華民國人民居住該區域內，年滿二十歲，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加入縣市漁會或其分會為會員。
一、以採捕或養殖水產動物為職業者。
二、以採取海藻昆布為職業者。
三、以漁獲物加工為職業者。
四、研究或從事漁業改良工作者。
第十五條　　上級漁會以其下級漁會為會員。
下級漁會出席上級漁會之代表名額，以其會員人數為比例定之，惟縣市漁會不得超過三人，省漁會聯合會及院轄市漁會不得超過五人。
一省區內縣市漁會在四個以下時，得聯合選派代表一人，參加全國漁會聯合會。
第十六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漁會會員。

一、褫奪公權者。
二、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三、禁治產者。
四、吸用鴉片或其代用品者。
第四章　職　　員

第十七條　　縣市漁會設理事五人至十五人，候補理事二人至七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一人至五人，候補監事一人或二人，均由會員大會選舉之。
前項理事得互推一人至三人為常務理事，常務理事為三人時，並得互推一人為理事長。
前項監事為三人時，應組織監事會，並得互推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十八條　　分會設理事三人至七人，候補理事一人至三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一人或二人，候補監事一人，均由會員大會選舉之。
前項理事互推一人為常務理事。
第十九條　　省漁會聯合會及院轄市漁會設理事九人至二十五人，候補理事四人至十二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三人至七人，候補監事一人至三人，組織監事會，均由會員大會選舉之。
前項理事得互推三人至九人為常務理事，並得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為理事長。
前項監事會得互推一人至三人為常務監事。
第二十條　　全國漁會聯合會設理事二十七人至四十五人，候補理事十三人至二十二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九人至十五人，候補監事四人至七人，組織監事會，均由會員大會選舉之。
前項理事得互推七人至十五人為常務理事，並得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為理事長。
前項監事會得互推三人至五人為常務監事。
第二十一條　　漁會選舉之職員為無給職。
第二十二條　　漁會職員之候選人，以漁會會員為限，但第十四條第四款所列人員當選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第二十三條　　漁會職員任期二年，期滿應即依法改選，連選得連任，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第二十四條　　漁會每屆改選時，應於三十日以前通知各會員，並請當地主管官署派員監選，選舉完成後，應於十日內造具職員略歷冊，連同會員增減名冊各一份，呈報當地主管官署備案。
第五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漁會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由理事會召集之。
前項定期會議，省及全國漁會聯合會每二年一次，縣市漁會及院轄市漁會每年一次。
前項臨時會，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及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大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會員，但臨時會議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漁會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八條　　左列事項應經會員大會之決議。

一、章程之通過與修正。
二、組織之變更。
三、會員之除名。
四、職員及代表之選任或停止被選舉權。
五、清算人之選任及關於清算事項。
六、預算決算之議決。
第二十九條　　縣市漁會及分會如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時，得召開代表大會，其代表選舉辦法由社會部定之。
第六章　經　　費

第三十條　　漁會經費分左列兩種。

一、會費　由會員負擔之，分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兩種，其數額由當地主管官署核定之。
二、事業費
甲、由會員出售漁獲物之漁市場提撥漁業建設基金充之。
乙、經會員大會之決議，得募集特種事業費，其募集辦法及用途，應經當地主管官署及目的事業主管官署之核准。
丙、其他有關漁業公共財產及其收益之撥補。
第三十一條　　各級漁會之收支報告，應於每年度終了時，呈報主管官署備查，並通知各會員。
第七章　監　　督

第三十二條　　各級漁會應向主管官署報告工作及事業，並接受其監督。
第三十三條　　各級漁會怠忽任務或妨害公益時，主管官署得予以警告並糾正之。
第三十四條　　各級漁會之決議，有違反法令，妨害公益，或逾越其業務範圍時，主管官署得撤銷其決議。
各級漁會經二次以上之警告或連續撤銷其決議者，主管官署得撤免其理監事。
第三十五條　　各級漁會違反其宗旨及任務者，主管官署得予以解散或撤銷其登記。
漁會解散後，應即重行組織。
第三十六條　　下級主管官署為第三十五條之處分時，應經其上級主管官署之核准。
第三十七條　　漁會解散時，應依第二十八條第五款之規定選任清算人，如清算人無可選任時，得聲請主管官署指派之。
清算人有代表漁會執行清算上一切漁務之權，遇有關係重大者，應召集會員大會決議行之，不能召集時，呈請主管官署核定之。
清算人任務，非俟清算報告呈准備案後，不得解除。
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八條　　漁會分會或漁會聯合會所辦事業，除以營利為目的者外，免課營業稅。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社會部擬訂，呈報行政院核定之。
第四十條　　本法自公佈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茲修正郵政法第四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交通部部長　俞大維

郵政法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郵件之種類及資費，依左列之規定，但交通部得呈准行政院減低其資費。

	郵件種類
	計費標準
	資費(金圓券)

	信函
	每重20公分
	5角

	明信片
	單
	2角5分

	
	雙（附有回片者）
	5角

	新聞紙
	第一類
	每束每重50公分
	3分

	
	第二類
	每次每重50公分
	2分

	
	第三類
	每份每重100公分
	1分

	書籍刷印物
貿易契等類
	初重250公分
	2角5分

	
	續重每500公分
	2角5分

	瞽者文件
	每重一公斤
	2角5分

	商務傳單
	除印刷資例外每50張
	5角

	貨樣
	每重100公分
	5角

	掛號費
	除普通資費外每件另加
	1元5角

	平快費
	除普通資費外每件另加
	5角

	快遞掛號費
	除普通資費外每件另加
	2元


前項以外之郵件，其種類及資費，由交通部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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